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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學儒 108年專題講座 

最新行政法命題趨勢總整理 

 

一、大法官解釋 

解釋字號 釋字第 778號【醫藥分業下之醫師藥品調劑權案】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108年 06月 14日院台大二字第 1080016395號 

解釋爭點 一、藥事法第 102 條第 2 項限制醫師藥品調劑權，是否牴觸憲法第 15 條

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 

二、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及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100 年 4 月

12 日 FDA 藥字第 1000017608 號函對於藥事法第 102 條第 2 項「醫

療急迫情形」之解釋，是否逾越母法之授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而違反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 

解釋文 藥事法第 102 條第 2 項規定：「全民健康保險實施 2 年後，前項規定

以在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公告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或醫療

急迫情形為限。」限制醫師藥品調劑權，尚未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

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及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現已改制

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2 日 FDA 藥字第

1000017608 號函說明三對於藥事法第 102 條第 2 項醫療急迫情形之解釋

部分，均為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逾越母法之規定，與憲法第 23 條法律

保留原則之意旨不符。上開施行細則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

效力；上開函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援用。 

理由書 聲請人毛慧芬為臺北市某婦產科診所負責醫師，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認其對原因案件之病人調劑給藥不符合藥事法第 102 條第 2 項規定：「全

民健康保險實施 2 年後，前項規定（按：即醫師得依自開處方，親自為

藥品之調劑之規定）以在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公告無藥事人員執

業之偏遠地區或醫療急迫情形為限」（下稱系爭規定一）所稱「無藥事人

員執業之偏遠地區」或「醫療急迫情形」之例外情況，以其違反同法第

37 條第 2 項前段有關「調劑藥品應由藥師為之」規定為由，依同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對聲請人裁處新臺幣 3 萬元罰鍰。聲請人不服，提出異

議，申請復核，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核定維持原裁罰處分後，續行提起



 2 

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駁回，終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105 號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以上訴無理由駁回確定。 

聲請人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有牴觸憲法第 15 條及

第 23 條規定之疑義，並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本法第 102 條第 2 項所稱醫療急迫情形，係指醫師於醫療機構為急

迫醫療處置，須立即使用藥品之情況」（下稱系爭規定二），及行政院衛

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下稱食藥局，現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100 年 4 月 12 日 FDA 藥字第 1000017608 號函：「……說明三、

另依據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所謂醫療急迫情形，係指醫師於醫療機

構為急迫醫療處置，須立即使用藥品之情況。而所稱『立即使用藥品』，

係指醫師於急迫醫療處置時，當場施與針劑或口服藥劑」（下稱系爭函），

均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疑義，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經核與司法院大

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人民聲請解釋憲法

之要件相符，應予受理，爰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一、系爭規定一尚未牴觸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 

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人民有從事工作及選擇職

業之自由（本院釋字第 404 號、第 510 號、第 612 號及第 637 號解釋參

照）。按對職業自由之限制，因其內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容

許標準。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內容等執行職業自由，立

法者為追求一般公共利益，非不得予以適當之限制。至人民選擇職業之

自由，如屬應具備之主觀條件，即從事特定職業之個人本身所應具備之

專業能力或資格，且該等能力或資格可經由訓練培養而獲得者，例如知

識、學位、體能等，立法者欲對此加以限制，須有重要公共利益存在。

至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客觀條件，即對從事特定職業之條件限制，非

個人努力所可達成，例如行業獨占制度，則應以保護特別重要之公共利

益始得為之。此外，不論對人民執行職業自由之限制、選擇職業自由主

觀條件之限制、選擇職業自由客觀條件之限制，所採之手段均須與比例

原則無違（本院釋字第 649 號解釋參照）。 

醫師診治病人，於全民健康保險實施滿 2 年之前，除診察、盡告知

義務、施行治療（諸如直接用藥）、開立處方箋之外，尚有以診治為目的

而為調劑，並交付藥劑之完整權責（醫師法第 11 條、第 12 條、第 12 條

之 1、第 13 條、第 14 條及藥事法第 102 條參照）。是醫師以診治病人之

目的，調劑藥品，交予服用，向來為其整體醫療行為之一部分，係醫師

執行職業之方法與內容，受憲法第 15 條工作權之保障。 

系爭規定一明定：「全民健康保險實施 2 年後，前項規定以在中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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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公告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或醫療急迫情形為

限。」故於全民健康保險實施滿 2 年後，醫師除於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

遠地區或醫療急迫情形外，不得為藥品之調劑，乃對醫師從事診治病人

所為執行職業自由之限制。此項限制，立法者如為追求一般公共利益，

且該限制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

之手段可資運用，而與其所欲維護公益之重要性亦合乎比例之關係時，

即無違於比例原則（本院釋字第 738 號解釋參照）。 

查系爭規定一於 75 年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藥物藥商管理法修

正草案」中原無相關規定，嗣立法院內政、司法兩委員會於 78 年 12 月

20 日第 84 會期第 6 次聯席審查「藥物藥商管理法修正草案」會議中，

決議將「藥物藥商管理法」之名稱修正為「藥事法」，又於 81 年 7 月 8

日第 89 會期第 13 次聯席審查會議中，決議增列第 102 條第 2 項：「全民

健康保險實施 2 年後，前項規定以在省（市）衛生主管機關公告無藥事

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或醫療急迫情形為限」（立法院公報第 79 卷第 62

期，第 19 頁；第 81 卷第 57 期，第 396 頁參照）。嗣於 89 年 4 月 11 日

立法院為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決議將上開規定修正

為系爭規定一（立法院公報第 89 卷第 16 期，第 36 頁、第 39 頁參照）。

綜觀立法過程之討論，系爭規定一係為推行醫藥分業制度而設，使診療

與調劑分離，讓藥師得以其專業知識技能，核對及複查醫師開立之處方，

以保障民眾之用藥安全（立法院公報第 81 卷第 57 期，第 380 頁、第 381

頁、第 383 頁、第 385 頁、第 386 頁及第 388 頁；藥師法第 16 條及第

18 條規定參照）。核其目的洵屬正當。 

系爭規定一所採取限制醫師藥品調劑權之手段，使藥師得以在調劑

藥品過程中再次確認用藥之正確性，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且已無其他相

同有效並較溫和之手段可達成目的，尚難謂逾越必要之程度。又系爭規

定一固限制醫師之藥品調劑權，但尚非涉及醫師執行職業內容與方式之

全部或核心（如：診斷病因、施行治療、開給方劑），是衡量醫師工作權

因此所受之損害，相對於該規定所欲維護之公益，亦難認立法者採取手

段所造成之損害與其所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綜上，系爭規定一尚未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5 條

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二、系爭規定二及系爭函均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之（本

院釋字第 394 號、第 443 號、第 559 號、第 710 號及第 711 號解釋參照）。

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之施行細則，或依職權頒布之解釋函令，如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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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人民權利之限制，須依一般法律解釋方法，並符合相關憲法原則及

母法意旨，始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本院釋字第 566 號、第 611 號及第

751 號解釋參照）。 

主管機關依藥事法第 105 條規定訂定施行細則，於系爭規定二明

定：「本法第 102 條第 2 項所稱醫療急迫情形，係指醫師於醫療機構為急

迫醫療處置，須立即使用藥品之情況」，並以系爭函闡釋系爭規定二所稱

「立即使用藥品」，係指「醫師於急迫醫療處置時，當場施與針劑或口服

藥劑」。是透過系爭規定二及系爭函之闡釋，系爭規定一所稱之醫療急迫

情形，一律僅限於醫師於醫療機構為急迫醫療處置時，須「立即」、「當

場」施與針劑或口服藥劑之情況。 

惟系爭規定一所稱「醫療急迫情形」之發生，情況多端，病人急需

使用藥品之情況，未必僅限於「立即」、「當場」。即令主管機關亦自認，

病人有醫療急迫情形時，除須「立即」、「當場」使用藥品外，如於其可

取得藥師調劑藥品服務前，仍須接續服用藥品始能避免危害其生命身體

健康者，醫師得另外給予備用藥品（衛生福利部 108 年 2 月 12 日衛授食

字第 1079039725 號復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參照）。足見系爭

規定二及系爭函，一律將醫療急迫情形限於醫師為急迫醫療處置，須立

即使用藥品、當場施與針劑或口服藥劑之情況，過度限縮系爭規定一所

稱「醫療急迫情形」之意義，均為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牴觸母法為因

應緊急醫療需要及保障病人整體權益之意旨，逾越母法之規定，與憲法

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不符。系爭規定二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

其效力，系爭函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援用。 

三、併此指明部分 

系爭規定一旨在實施醫藥分業政策。此項政策乃立法選擇，釋憲機

關原則上應予尊重，在未變更此項政策之前，有關機關應本於系爭規定

一之立法意旨，儘速貫徹社區藥局之可近性與方便性，以保障民眾得及

時取得藥師調劑藥品服務之權益。於上開制度未臻完備前，有關機關亦

應配合醫藥分業實際發展程度，衡酌系爭規定一醫師得例外調劑藥品之

範圍是否足敷病人醫療權益維護之最高利益，適時檢討並為合理之調

整。併此指明。 

四、不受理部分 

聲請人另主張食藥局 102年 6月 5日 FDA藥字第 1020022537號函，

因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有違憲疑義部分，查上開函係該局就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對本件原因個案之詢問所為答復，其性質非屬對一般事項所為之

抽象規定，並非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之法令，自不得為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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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之客體。是此部分聲請，核與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不符，

依同條第 3 項規定，應不受理。 

 

二、最高行政法院聯席會議 108年 4月 

會議次別： 最高行政法院 108年 4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日期： 民國 108 年 04 月 30 日 

資料來源： 司法院 

決  議： 主管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61 條授權訂定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按

日連續處罰執行準則第 3 條第 2 項：「本法所稱改善完成，指完成前項改

善行為，並檢齊證明文件報請處分機關查驗，經處分機關查驗符合規定

者。」據此規定，依同法第 50 條或第 51 條第 2 項受限期改善處分之相

對人，如未檢齊證明文件報請處分機關查驗，處分機關未查驗，則處分

相對人是否已完成改善之事實未明，然所得出之法律效果乃「未完成改

善」，處分機關得按日連續處罰之。該規定即為處分相對人就是否完成改

善負客觀舉證責任之規定。因此，於改善期限屆滿後，處分相對人未檢

齊證明文件報請處分機關查驗，處分機關毋庸經查驗其是否確實未完成

改善，即得處罰。 

處分相對人受同法第 50 條或第 51 條第 2 項限期改善處分發生依期

完成改善之單一行政法上義務，在其完成改善前，此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狀態持續中，於處分機關處罰後（處分書送達後）始切斷其單一性，之

後如仍未完成改善者，方構成另一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再者，上開

法律規定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之目的，係督促處分相

對人依期改善，處分機關以處分相對人未完成改善而處罰之，如果不即

時送達處分書，使其知悉連續處罰之壓力而儘速改善，反而便宜行事，

僅按日裁罰合併送達，即無法達到督促處分相對人完成改善之目的，與

按日連續處罰之立法目的有違。因此，處分機關必須於處分書送達後始

得再為處罰。 

法律問題： 廢棄物清理法第 50 條、第 51 條第 2 項關於「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

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之規定，其所稱「按日連續處罰」，處分機關

是否應查驗，未改善者，始得逐日處罰？又按日處罰是否應按日逐次送

達處分書，或得一次按日數裁罰合併送達？ 

討論意見： 甲說：應經查驗，並須逐次送達。 

按日連續處罰規定，目的在警惕督促行為人履行義務，改善違規

情事，維護附近居民健康，是處分機關對行為人予以按日連續處

罰，除應逐日查驗以證明處罰之日確有違規事實存在外，應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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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戒程序，依未完成改善之日逐日作成，按日送達處分書，以符

合連續處罰促使行為人及早改善違規行為，維護環境及國民健康

之立法目的。 

乙說：毋庸經查驗，毋須逐次送達。 

按日連續處罰目的在督促行為人履行其改善義務，而非對其過去

違反義務行為之制裁，而廢棄物清理法關於按日連續處罰之規

定，乃行政執行法第 31 條第 2 項所指特別規定，是處分機關無

庸再逐日檢驗以確認行為人是否仍有原違章行為存在，且法無明

文規定處分機關於按日連續處罰時，應按日逐次送達處分書，自

難認處分機關按日連續處罰之處分，因非按日作成而違法。 

丙說：毋庸查驗即得處罰，但必須處分書送達後始得再為處罰。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按日連續處罰執行準則第 3 條第 2 項：「本

法所稱改善完成，指完成前項改善行為，並檢齊證明文件報請

處分機關查驗，經處分機關查驗符合規定者。」據此規定，限

期改善處分相對人如未檢齊證明文件報請處分機關查驗，處分

機關未查驗，處分相對人是否已改善之事實未明，所得出之法

律效果乃「未完成改善」，處分機關得按日處罰之。該規定即

為處分相對人就是否完成改善負客觀舉證責任之規定。因此，

於改善期限屆滿後，處分相對人未檢齊證明文件報請處分機關

查驗，處分機關即得以其未完成改善予以處罰。 

因為此際處分相對人係違反限期改善之單一行政法上義務，在

其完成改善前，此違反義務狀態持續中，於處分機關處罰後（處

分書送達後）始切斷其單一性，而構成另一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行為，處分機關始得再為處罰。再者，不遵期完成改善，得按

日連續處罰之目的，係督促處分相對人依期改善，處分機關以

處分相對人未完成改善而處罰，如果不即時送達處分書，使其

知悉連續處罰之壓力而儘速改善，反而便宜行事，僅按日裁罰

合併送達，即無法達到督促處分相對人改善之目的，與按日連

續處罰之目的有違。 

表決結果： 採丙說（毋庸查驗即得處罰，但必須處分書送達後始得再為處罰）之結

論。 

決  議： 主管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61 條授權訂定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按

日連續處罰執行準則第 3 條第 2 項：「本法所稱改善完成，指完成前項改

善行為，並檢齊證明文件報請處分機關查驗，經處分機關查驗符合規定

者。」據此規定，依同法第 50 條或第 51 條第 2 項受限期改善處分之相

對人，如未檢齊證明文件報請處分機關查驗，處分機關未查驗，則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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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是否已完成改善之事實未明，然所得出之法律效果乃「未完成改

善」，處分機關得按日連續處罰之。該規定即為處分相對人就是否完成改

善負客觀舉證責任之規定。因此，於改善期限屆滿後，處分相對人未檢

齊證明文件報請處分機關查驗，處分機關毋庸經查驗其是否確實未完成

改善，即得處罰。 

處分相對人受同法第 50 條或第 51 條第 2 項限期改善處分發生依期

完成改善之單一行政法上義務，在其完成改善前，此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狀態持續中，於處分機關處罰後（處分書送達後）始切斷其單一性，之

後如仍未完成改善者，方構成另一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再者，上開

法律規定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之目的，係督促處分相

對人依期改善，處分機關以處分相對人未完成改善而處罰之，如果不即

時送達處分書，使其知悉連續處罰之壓力而儘速改善，反而便宜行事，

僅按日裁罰合併送達，即無法達到督促處分相對人完成改善之目的，與

按日連續處罰之立法目的有違。因此，處分機關必須於處分書送達後始

得再為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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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一般行政、社會行政、人事行政、勞工行政、法律廉政 

科   目：行政法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主管機關為有效打擊酒駕違規事件，通函所屬各機關：凡酒後駕車，酒精濃度超過

標準者，一律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1項規定處以最高額新臺幣 9萬元

罰鍰。某甲酒後駕車，其酒精濃度僅超過標準每公升 0.1毫克，即遭罰 9 萬元罰鍰。

甲不服，主張該罰鍰處分有裁量瑕疵，構成違法。請問：甲主張有無理由？請附理

由說明之。（25分） 

【參考法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1項】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

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

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

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二、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

之管制藥品。 

【擬答】 

主管機關之裁量仍須遵守法律界限之裁量，即合義務性之裁量，否則該裁量處分便有

瑕疵，兹說明如下： 

 

律效果，行政機關就其中選擇決定，即為行政裁量。行政裁量係行政機關對法律

效果的選擇，皆屬對法律效果所作成的決定，而不存在於對法律要件所作之判斷。 

旨在個案上實現法律之目的與價值，著重個案分配正義的實現，行政裁量並非意

味行政機關有完全的自由，仍須受到法的限制，如行政機關的裁量違反法律的要

求，仍具有違法性，反之在法律授權範圍之選擇，只發生是否適當的問題，行政

法院不對行政裁量的適當性加以審查。 

 

法律賦予行政機關裁量權，但行政機關消極怠於作成與人民權利有關之行政處分。

此種情形通常係行政機關不知有裁量權的存在，而消極不行使裁量權；或者行政機

關因執行任務之便宜，放棄對法律效果的具體選擇，均構成裁量怠惰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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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負有作為義務，而消極不行使裁量權。基於行政機關職務義務，人民得對行

政機關產生一定作為之請求權，此為「無錯誤（瑕疵）裁量決定請求權」。行政機

關之決定裁量怠惰（錯誤），基於保護規範理論所產生的實體上與程序權利，可能

構成國家賠償的問題。 

情況進行合義務性之裁量，但行政機關因執行任務之便宜，放棄個案法律效果的

選擇，或根本未經斟酌就作成決定，或決定為最高（或最低）額度之裁罰。此種

選擇裁量怠惰，不符法規授權裁量之目的，而構成裁量違法。而且，行政機關放

棄法律效果的選擇，決定一律裁處最高或最低之處罰，又顯與比例原則不符。 

 

實現。而主管機關公告酒駕之行為一律裁處最高之罰鍰 90000 元，其乃放棄法律

效果之選擇，違反禁止選擇怠惰，而構成裁量違法，又顯與比例原則不符。 

 

二、外國人甲與中華民國國民乙結婚後，取得依親居留許可後，甲、乙二人定居於國內。

嗣主管機關以甲於申請依親居留許可時提供不實資料為由，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

撤銷甲之居留許可，並對甲為強制驅逐出國之處分。試問： 

甲能否提起暫時權利救濟，其類型及要件為何？（15分） 

設若甲於出境後，再次檢具資料向主管機關聲請依親居留許可，為主管機關所拒

絕。乙得否以原告身分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訴請行政法院判命主管機關應發給甲依

親居留許可？（10分） 

【擬答】 

甲受到移民署撤銷居留的不利行政處分，其暫時權利之保護，得申請停止執行，兹分

述如下： 

 

損害，得依訴願法第 93 條，行政訴訟法第 116 條規定申（聲）請停止行政處分之

效力。 

299 條之規定，得依第 116 條請求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者（停

止執行），不得聲請假處分（行政訴訟法§299），係基於對行政處分之暫時權利救

濟，已有停止執行之程序，故毋須再提供假處分之救濟手段。 

93 條規定，申請停止執行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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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

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 

 

停止執行之原因消滅，或有其他情事變更之情形，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

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撤銷停止執行。 

前項情形，原裁定停止執行之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撤銷停止執行之裁定。 

法第 116 條規定，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之要件： 

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

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 

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

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 

2 項裁定前，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如原處分或決定機關已依

職權或依聲請停止執行者，應為駁回聲請之裁定。 

其配偶乙得否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依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聯席會議決議： 

5 條第 2 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

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

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根據此項

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

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為其

要件。如果對於人民依法申請遭駁回之事件，法令上並未賦予第三人有為其申請

之公法上請求權，第三人即不可能因主管機關之駁回該項申請而有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受損害之情形。 

該外國國民之本國配偶，並無為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法上請求權。 

23 條第 1 項：「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

之保護。」經社文公約第 10 條第 1 款前段：「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

應盡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

保護與協助。」就如何之請求權內容及要件，並未明確規定，不得據以認為本國

配偶有為其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法上請求權。因此，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

證經主管機關駁回，本國配偶主張此事實，不可能因主管機關否准而有權利或法

律上利益受損害之情形，其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行政法院應駁回其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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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一般行政、社會行政、人事行政、勞工行政、法律廉政 

科   目：行政法 

一、何謂「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行政程序法有何規定，請依據行政程序法規定說明之。

（25分） 

【擬答】 

不當聯結禁止，又稱「搭附禁止原則」，以下就其意義，行政程序法第 94、137 條規

定說明之： 

 

附款，對人民為對待給付或課予義務。行政機關為追求特定之行政目的，故得採

取課予人民一定之義務、負擔或不利益之手段，惟該手段須與所追求的目的間具

有實質之內在關聯或合理正當之聯結關係。例如，自治團體不得將其供給自來水

給予人民之事，與要求人民出售一定之不動產給自治團體之事互相聯結；又如對

建築計畫之許可，倘建築人不能提供充分之停車場所，固得要求其給付金錢，俾

供建築公用停車場所而為聯結，但不得要求建築人給付金錢改善市公園或學校教

室。 

之同時，須認真考慮對相對人之侵害，是否合理妥當，以保障人民憲法上之基本

權利。 

「事理上關聯」的事項與所欲採取的措施或決定相結合，對於人民不利處置或課

予義務。 

行政機關「禁止恣意」的意旨相同，均在防止國家機關濫用權力。基於人民合理之

期待，行政機關當不得任意聯結不相關法規或以行政處分的附款課予人民義務或對

待給付。 

 

 

附款時亦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且該處分之目的與附款應具有正當合理之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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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條規定：「前條（行政處分）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

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便本此意旨的表現。 

 

之給付間必須具有相當之關係，避免人民被課予不必要及不相關之義務，並且

人民之給付應於公法契約中明定其使用目的，此即為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在公法

契約適用之具體表現。 

137 條之規定：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互負給付義務

者，應……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更為激烈，對人民權益之侵犯更為嚴厲，因而在此領域，尤須注意手段與目的間

是否合乎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倘無必要，應儘量避免採取強制執行措施。 

稱如何，皆為影響人民權利義務之行為，

應有法律作為處罰之依據，而且行政機關所採取的處罰手段，必須與違反義務之

行為間有合理關聯存在，亦即其不得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否則其處罰即構成

違法。 

二、行政程序法第 92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

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請

問，何謂「其他公權力措施」？請舉例說明之。（25分） 

【擬答】 

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規定，所謂「其他公權力措施」之意義、舉例，茲分述如下： 

 

規範作用，亦即對於權利或義務產生規制作用，或發生、變更、消滅一定之法律

關係，或對法律關係有所確認。 

生與否之判斷，應就行政機關表示於外部之客觀意思予以認定，至於行政機關所

採取之方式如何，則非所問，舉凡文書、標誌、符號、口頭、手勢或默示方式，

只要具有規制作用，均可視作行政處分，不因其用語、形式以及是否有後續行為

或記載不得聲明不服之文字而異其結果。（釋 423） 

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係仿德國行政程序法第 35 條規定，行政處分的要

件係行政機關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係指行為具有公權力的「規制性效果」而

言。 

化的意思表示，包括下命、確認、核准、許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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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化，但行政機關之行為，因法規已就特定情形明文規定其法律效果，該公權力

之措施，便會與各該法規規定的法律效果產生連結，從而產生規制或形成的作用。 

hoheitlicheMaBnahme），即行政機關作成之行政處分，僅作某

種事實的確認或形成之意思表示，但其法律效果則須另依法規所規定定之 

措施」，例如水源保護區的劃定，特定保護區之劃定、計畫區域之劃定、建築線的

指定，房屋半倒或全倒的判定，其法律效果，在行政處分作成後，便依法規之規

定而產生連結作用，發生規制的法律效果。 

工等，尚無法因而與法規連結，進而產生法律效果。 

三、交通警察執行勤務，因見有車輛於黃燈結束後，未減速而直接違規闖紅燈，即尾隨

其後緊追不捨，經過街頭追逐 5 分鐘後，違規車輛仍持續逃逸，警察遂開槍射擊該

車的輪胎。射擊過程中，該車閃避不及，撞到路邊的大樹致駕駛身亡。請問，該如

何評價該警察的追車行為的合法性？最後致該車駕駛撞樹死亡的狀況，是否有國家

賠償的問題？（25分） 

【擬答】 

警察之執行勤務行為應遵守比例原則，其公權力之行使仍應有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

則、衡量性原則之限制，玆分述如下： 

樹致駕駛身亡，該追車行為，乃有違比例原則： 

均衡，以保護人民的權利免於遭受國家的過度侵害。比例原則係淵源於憲法上法

治國家思想之一般法律原則，具有憲法層次之效力，故該原則同時可拘束行政、

立法、司法等行為。 

19 世紀德國的警察法學，認為警察權力的行使惟有在「必要時」，

才能限制人民之權利。行政法學者 F.Fleiner 的名言：「不可用大砲打小鳥」，來比

喻警察權行使的限度。因此，對人民任何不利的處分，行政權力必須採行最緩和

的手段，以侵犯人民權利最小方式為之。故在行政法學上，比例原則又稱為「過

度禁止原則」。 

7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

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

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方法應有助於目的的達成。行政行為之是否適當，憲法第 23 條規定：防止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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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四種目的為其標

準，合乎其中之一，便具有合憲之目的。 

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亦即行政機關達成行政「目的」的手段要以

損害人民最輕微之方法達成目的。 

間加以衡判。質言之，任何干涉措施所造成之損害應輕於達成行政目的所獲致

之利益，始具有合法性。是則，所達成之目的與手段之間，必須成一定之比例。

故此原則又稱「狹義的比例原則」。 

2 條規定，被害人得請求國家賠償 

2 條第 2 項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

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 

利，該違法之執行職務行為，其開槍之措施並非有助於目的達成，且逾越必要之

限度，致被害人撞到路樹身亡，該警察機關應負擔損害賠償之責。 

四、行政罰法上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其具體規定為何？如果有進口商從 A 國進口

一批貨物，但虛報進口地為 B 國，未據實申報，致逃漏進口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分別該當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37條第 1項第 4款、貨物稅條例第 32條第 10 款暨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7款規定，應成立幾個行為？司法院大法官就此有

何解釋？（25分） 

【附錄條文】： 

海關緝私條例第 37條第 1項規定： 

報運貨物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視情節輕重，處所漏進口稅額五倍以下之罰

鍰，或沒入或併沒入其貨物： 

一、（略）……三、（略）四、其他違法行為。 

貨物稅條例第 32條第 10款： 

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補徵稅款外，按補徵稅額處三倍以下罰鍰： 

一、（略）……九、（略）十、國外進口之應稅貨物，未依規定申報。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7款： 

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五倍以下罰鍰，並

得停止其營業： 

一、（略）……六、（略）七、其他有漏稅事實。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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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行政罰之一行為不二罰之規定，及依大法官釋字 754 號分述本題如下： 

止」，原本為刑法的概念，指任何人不能因一次行為受二次以上之刑事處罰。而在學

理上已經被提升為「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釋 503），其所以成為「現代

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係因此一原則旨在限制並規正國家權力行使。 

503 號解釋有清楚之說明： 

罰；而逃漏稅捐之被處漏稅罰者，則須具有處罰法定要件之漏稅事實面方得為之。

二者處罰目的及處罰要件雖不相同，惟其行為如同時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

要件時，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行政

目的所必要者外，不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是違反作為

義務之行為，同時構成漏稅行為之一部或係漏稅行為之方法而處罰種類相同者，

如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再就其他行為併予處罰，始符憲法

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本院釋字第 356 號解釋，應予補充。 

種類及處罰之目的不同而有異，如係實質上之數行為違反數法條而處罰結果不一

者，其得併合處罰，固不待言。 

754 號解釋（填具進口報單逃漏稅捐併合處罰案）： 

為？併合處罰是否違反法治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100 年度 5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有關：「……

進口人填具進口報單時，須分別填載進口稅、貨物稅及營業稅相關事項，向海

關遞交，始完成進口稅、貨物稅及營業稅之申報，故實質上為 3 個申報行為，

而非一行為。如未據實申報，致逃漏進口稅、貨物稅及營業稅，合於海關緝私

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第 4 款，貨物稅條例第 32 條第 10 款暨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7 款規定者，應併合處罰，不生一行為不二罰之問題」之決議，與法治國一行

為不二罰之原則並無牴觸。 

24、25 條規定） 

即法律（條）競合或想像競合之情形，行為人只有

一行為，應從一重處罰依法定罰鍰最高之規定裁處。除應處罰鍰外，從罰仍得一

併裁處，即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 

的者，不得重複處罰。換言之，行政罰裁處之性質或種類不同；必須採用不同處

罰方法（手段）以達行政目的外，不得重複處罰。但行政罰第 24 條第 3 項，特別

規定，一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如已依社維法裁處拘留者，不得依違反其他

行政法上義務規定再受罰鍰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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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條，釋字第 503、604 號解釋之意旨，行為人出於多數主觀意志

活動，從事違反多數秩序行為，不論是作為或不作為，該當於多數行政罰規定之

構成要件，並得受非難即多數行政罰之處罰時，即構成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多數

行為，即多數行為，受到多數之處罰。行政罰法第 25 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

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